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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05

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诉杭州欧某科技有限公司、长某科

技有限公司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不宜拆分权利要求分别确定专利申请权归属

关键词 民事 专利申请权权属 拆分权利要求

基本案情

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诉称：杭州欧某科技公司将双方合作期

间所掌握的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关于某浸渗透系统的非公知技术

信息披露给关联公司长某科技公司，用以申请专利，请求确认申请号为

201910168129.6、名称为“石墨极板浸渗透系统”的发明专利申请归其

所有，并明确主张其单独所有，不同意共有。

杭州欧某科技有限公司、长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广东国某氢能动

力有限公司没有向其提供任何与涉案专利创新相关的技术内容。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专利申请权利要求1-3、5-8、10与广东国某

氢能动力有限公司提供给杭州欧某科技公司的技术方案构成实质相同

，且无证据显示杭州欧某科技公司或者长某科技公司对前述权利要求的

技术方案作出创造性贡献；权利要求4、9附加的技术特征与广东国某氢

能动力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技术资料以及设备实物的技术特征无关，并且

权利要求4、9附加的技术特征并非本领域的公知常识；长某科技公司对

其权利要求4、9技术方案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广东国某氢

能动力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放弃了对涉案专利申请权利要求4、9的技术方

案的申请权的主张。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19）浙01民

初3087号民事判决：确认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为涉案专利申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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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1-3、5-8、10的技术方案的申请权人。杭州欧某科技有限公司、

长某科技有限公司以涉案专利申请权归其所有为由，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6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825号民事

裁定：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3087号民

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一项专利申请而言，一般只能存在一项专

利申请权，该专利申请权既可以由某一主体单独享有，也可以由多个主

体共同享有。虽然在一项专利申请中可以存在多项权利要求，且每一项

权利要求均为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但是专利申请具有整体性，如果这

些权利要求在同一主题下，符合单一性要求，原则上不能将不同的权利

要求分别赋予不同的专利申请权，否则就会在一项专利申请上产生多项

专利申请权。一审法院错误地向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释明，致使

其放弃涉案专利申请中权利要求4、9的技术方案的申请权，在此基础上

，一审判决错误地将诉争专利申请的多项权利要求进行人为分割，在保

留长某科技有限公司为诉争专利申请权利要求4、9的申请权人的同时

，判决确认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为诉争专利申请权利要求1-3、5-

8、10的申请权人，从而导致在一项专利申请上产生了两项专利申请权。

因广东国某氢能动力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

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关

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

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不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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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判本案，故予发回重审。

裁判要旨

基于一项专利申请仅存在一项专利申请权。一般情况下，不宜拆分

权利要求，分别确定专利申请权归属。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2月

2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5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3087号民事判

决（2020年12月2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25号民事裁定（2023年

6月6日）


